
证券代码
：

000532

证券简称
：

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019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股东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6

月

26

日，本公司接到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珠海国资委

")

发来的《关

于无偿划转力合股份国有股权的通知》（珠国资

[2009]222

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

公司组建方案的通知》（珠府

[2009]73

号），珠海国资委将本公司第二大股东珠海市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城资公司

"

）持有的本公司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给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截止到

6

月

25

日，城资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34,665,1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6％

。

珠海市人民政府

2009

年

6

月批准设立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

亿元，为国有独资公司，主

要经营自来水生产及输配、水务投资及运营等业务。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份管理有关规定，珠海国资委应向广东省国资委和国务院国资委申办上述股权划

转的审批手续，股权过户待广东省国资委和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后办理。

股权划转双方将在此项股权划转获得主管部门批准后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公司将根据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

000525

证券简称
：

红太阳 公告编号
：

2009－030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09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14

：

0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09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

-2009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09

年

6

月

26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09

年

6

月

25

日下午

15:00

至

2009

年

6

月

26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南京市高淳县桠溪镇东风路

8

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 集 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

、主 持 人：董事长杨寿海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72

人，代表股份

159,111,9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

280,238,842

股的

56.7773%

。

其中：（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人，代表股份

83,741,66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

280,238,842

股的

29.8822 %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66

人，代表股份

75,370,315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80,238,842

股的

26.8950 %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同意

78,778,315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4539%

；反对

372,7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705%

；弃权

59,9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756%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此处

"

参与表决

股东所持表决权

"

不包括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

2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

议案（修订）》；

（

1

）发行方式；；

同意

78,752,165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4209%

；反对

374,5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728%

；弃权

84,25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64%

。

（

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

78,742,265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4084%

；反对

384,4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853%

；弃权

84,25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64%

。

（

3

）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

同意

78,742,265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4084%

；反对

384,4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853%

；弃权

84,25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64%

。

（

4

）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同意

78,640,865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2803%

；反对

528,1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6667%

；弃权

41,95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530%

。

（

5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同意

78,752,165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4209%

；反对

374,5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728%

；弃权

84,25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64%

。

（

6

）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同意

78,741,865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4078%

；反对

386,8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883%

；弃权

82,25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38%

。

（

7

）发行数量；

同意

78,650,765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2928%

；反对

475,9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6008%

；弃权

84,25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64%

。

（

8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生除权、除息，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同意

78,752,165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4209%

；反对

374,5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728%

；弃权

84,25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64%

。

（

9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同意

78,752,165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4209%

；反对

374,5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728%

；弃权

84,25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64%

。

（

10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的期间损益安排；

同意

78,751,765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4203%

；反对

374,9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733%

；弃权

84,25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64%

。

（

11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如何享有的方案；

同意

78,751,765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4203%

；反对

374,9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733%

；弃权

84,25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64%

。

（

12

）资产过户及违约责任；

同意

78,752,165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4209%

；反对

374,5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728%

；弃权

84,25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64%

。

（

13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同意

78,752,165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4209%

；反对

374,5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728%

；弃权

84,25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64%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该议案涉及的

13

个表决事项的

表决；此处

"

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

"

不包括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

3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同意

78,723,546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3847%

；反对

370,9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682%

；弃权

116,469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470%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此处

"

参与表决

股东所持表决权

"

不包括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

4

、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

议

>

的议案》；

同意

78,612,246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2442%

；反对

482,2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6088%

；弃权

116,469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470%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此处

"

参与表决

股东所持表决权

"

不包括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

5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

的议案》；

同意

78,612,246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2442%

；反对

482,2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6088%

；弃权

116,469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470%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此处

"

参与表决

股东所持表决权

"

不包括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

6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

>

的议案》；

同意

78,612,646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2447%

；反对

481,8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6083%

；弃权

116,469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470%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此处

"

参与表决

股东所持表决权

"

不包括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

7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批准有关审计报告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

同意

78,713,646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3722%

；反对

380,8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808%

；弃权

116,469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470%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此处

"

参与表决

股东所持表决权

"

不包括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

8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免除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的议案》；

同意

78,713,246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3717%

；反对

381,2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813%

；弃权

116,469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470%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此处

"

参与表决

股东所持表决权

"

不包括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

9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

组（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158,613,806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869%

；反对

381,2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2396%

；弃权

116,969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735%

。

10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增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南一农集团与红太阳股份之间的无形资产转让》；

同意

78,612,146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244%

；反对

481,8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6083%

；弃权

116,969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477%

。

（

2

）《安徽生化与马鞍山科邦之间的房屋、土地使用权租赁》；

同意

78,723,046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3841%

；反对

370,9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682%

；弃权

116,969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477%

。

（

3

）《红太阳国际贸易与南一农集团之间的房屋租赁》；

同意

78,723,046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3841%

；反对

370,9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682%

；弃权

116,969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477%

。

（

4

）《标的公司对外担保》；

同意

78,723,046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3841%

；反对

370,9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682%

；弃权

116,969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477%

。

（

5

）《标的公司与红太阳集团之间的产品购销》；

同意

78,723,046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3841%

；反对

370,9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682%

；弃权

116,969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477%

。

（

6

）《商标许可使用协议》；

同意

78,723,046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3841%

；反对

370,9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4682%

；弃权

116,969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477%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关联股东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该议案涉及的

6

个表决事项的

表决；此处

"

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

"

不包括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

1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相关方签订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同意

78,719,5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3797%

；反对

370,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4682%

；弃权

120,4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521%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此处

"

参与表决

股东所持表决权

"

不包括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涂勇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涂勇 张纲

3

、结论性意见：

江苏涂勇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提案提

交程序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关于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光大银行网上银行申购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中

国光大银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协商，本公司拟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起，对通过光大银行网上银行申购

本公司旗下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浦银生活，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３

）的

投资者给予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

者。

二、具体优惠费率及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起，投资者通过光大银行网银申购浦银生活基金（前端模式），申购费率在原申购费

率基础上实行

６

折优惠。 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如原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照原费率执行。

三、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光大银行的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２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光大银行所有，有关本次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光

大银行的有关公告。

四、咨询办法

１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ｙ－ａｘａ．ｃｏｍ

；

２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２８９９９

；

３

、光大银行各基金销售网点；

４

、光大银行网站：

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５

、光大银行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

９５５９５

。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

说明书。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关于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开通光大银行基金定投业务
并参加基金定投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中

国光大银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协商，决定浦银安盛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浦银收益，基

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１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浦银生活，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３

）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起在光大银行开展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基金定投”），并参加光大银行开展

的基金定投优惠推广活动。

基金定投业务指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

由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

式。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

者。

二、适用基金

浦银安盛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浦银收益，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１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浦银生活，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３

）。

三、具体优惠费率及期限

１

、投资者可到光大银行的营业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每期扣款最

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起，前端收费的上述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享受

８

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但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折扣，

按原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光大银行的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２

、投资人可以通过光大银行网上银行的基金超市提出基金定投的申请，但是网银申购优惠费率并不

适用于基金定投。

３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光大银行所有，有关本次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光

大银行的有关公告。

五、咨询办法

１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ｙ－ａｘａ．ｃｏｍ

；

２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２８９９９

；

３

、光大银行各基金销售网点；

４

、光大银行网站：

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５

、光大银行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

９５５９５

。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

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关于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参加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网银申购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中

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协商，本公司拟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起，对通过中信建投

网上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者给予申购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

者。

二、适用基金

浦银安盛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浦银价值，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０

）、浦银安盛优化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浦银收益，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１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浦银生活，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３

）。

三、具体优惠费率及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起，通过中信建投网银申购上述基金申购折扣费率为四折，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中信建投的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２

、投资人可以通过中信建投网上的基金超市提出基金定投的申请，但是网银申购优惠费率并不适用

于基金定投。

３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信建投所有，有关本次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中

信建投的有关公告。

五、咨询办法

１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ｙ－ａｘａ．ｃｏｍ

；

２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２８９９９

；

３

、中信建投各基金销售网点；

４

、中信建投网站：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５

、中信建投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 ８８８ １０８

。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

说明书。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

、

赎回业务的公告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４

日正式生效。 根据《基金合同》和《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

简称“《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浦银生

活，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３

，以下简称“本基金”）将开始办理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注册登记人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办理浦银生活基金申购、赎回的机构

１

、场外销售渠道：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含柜台直销、网上直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等，基金销售代理机构的相关营业网点（详见本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和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

、场内销售渠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放式基金销售系统办理相关业务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单

位。

三、业务办理的时间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起。

２

、业务办理时间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日（基金管理人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

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 开放日的具体交易时间可能有所不同， 投资者应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

定。

四、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在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前，本公司已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起通过指定报刊、基金管理人网站（以下简称

“指定媒体”）公布每周周五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起，基金管理人将通过

指定媒体公布上一个基金开放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

金份额累计净值。

五、基金日常申购与赎回

（一）申购的数额限制

１

、场外申购时，通过代销机构各网点和本公司网上直销申购本基金，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

（含申购费）；通过本公司柜台直销申购本基金，首次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追加申

购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 各代销机构对本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代销机构

的业务规定为准。

场内申购时，每笔申购金额最低为

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同时每笔申购必须是

１００

元的整数倍，并且单笔申

购最高不超过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

元。

２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３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或数量不设上限限制。 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申购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

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申购费用采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除网上直销渠道）如下：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Ｍ

〈

１００

万元
１．５％

１００

万元
≤Ｍ

〈

５００

万元
１．０％

５００

万元
≤Ｍ

〈

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３％

Ｍ≥１０００

万元 按笔收取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投资者在不同的销售机构办理申购业务，各销售机构如有申购费优惠活动，以各销售机构公告为准。

网上直销各结算模式申购优惠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浦发卡

（

银基易
）

建行卡 兴业卡
、

中信卡
（

银联通
）

农行卡

Ｍ

〈

１００

万元
０．６％ １．２％ ０．６％ １．０５％

１００

万元
≤Ｍ

〈

５００

万元
０．６％ ０．８％ ０．６％ ０．７％

５００

万元
≤Ｍ

〈

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３％

Ｍ≥１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０

元
／

笔
上述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按原费率执行。

通过银联通模式进行的申购，投资人在申购费外另需支付每笔

２

元到

８

元不等的银联通平台转账费；

各借记卡单笔申购上限详见本公司网站的网上直销开户指南。

（三）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本基金不设单笔赎回份额下限和最低持有份额余额下限；场

内赎回份额必须是整数份额，并且单笔赎回最多不超过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

份基金份额。

（四）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赎回费用

按持有人持有该部分基金份额的时间分段设定如下：

持有期限
（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２５％

Ｎ≥２

年
０

注：一年指

３６５

天，两年为

７３０

天，依此类推。

（五）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确定，并在招募说明

书中列示。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

率或收费方式实施

２

日前在至少一家指定报刊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六）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

计划，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

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

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七、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ｙ－ａｘａ．ｃｏｍ

）的本基金《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２８－９９９

）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公司提醒投资

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

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关于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在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通基金定投业务并参加基金定投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中

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协商，本公司拟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起，本公司旗下浦银

安盛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浦银收益，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１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浦银生活，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３

）开通在中信建投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基

金定投”）。

同时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起，本公司旗下浦银安盛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浦银价值，基

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０

）、浦银安盛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浦银收益，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１

）、浦银安盛

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浦银生活，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３

）参加中信建投开展的基金定

投业务优惠推广活动。

基金定投业务指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

由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

式。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

者。

二、基金定投具体优惠费率及期限

１．

投资者可到中信建投的营业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每期扣款最

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

２．

网上申请：申购费率四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

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３．

柜台申请：申购费率八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

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三、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中信建投的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２

、投资人可以通过中信建投网上的基金超市提出基金定投的申请，但是网银申购优惠费率并不适用

于基金定投。

３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信建投所有，有关本次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中

信建投的有关公告。

四、咨询办法

１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ｙ－ａｘａ．ｃｏｍ

；

２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２８９９９

；

３

、中信建投各基金销售网点；

４

、中信建投网站：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５

、中信建投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 ８８８ １０８

。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

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

002154

证券简称
：

报喜鸟 公告编号
：

2009--025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09

年

7

月

1

日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公司拟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

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周信忠先生、独立董事何元福

先生、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方小波先生、财务总监张袖元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27

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业绩比较基准的公告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同意后，决定变更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

金

"

）的业绩比较基准，现将具体变更事项公告如下：

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起，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变更为：

"

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如果今后市场出现更具代表性的业绩比较基准，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本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报

中国证监会备案后调整或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

根据上述变更，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将做相应的修改。

业绩比较基准的变更事项对本基金的投资及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不利影响。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

www.bosera.com

）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105568

（免长途费）查询。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27

日

股票代码
：

000663

股票简称
：

永安林业 编号
：

2009-016

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以书面和传真

方式发出，

2009

年

6

月

25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景贤同志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亲自出席董事

9

人，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到会董事审议，会议

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同意：

为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的本金余额不超过

人民币贰仟贰佰万元， 期限为

2009

年

6

月

25

日至

2010

年

6

月

25

日的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等授

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09

年

5

月

16

日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相互担保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与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额度

为人民币壹亿叁仟万元，期限为贰年的互保协议。公司董事会本次作出的为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决议属于执行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决议的行为。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26

日
股票代码

：

000663

股票简称
：

永安林业 编号
：

2009-017

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为他人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临时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以

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

2009

年

6

月

25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景贤先生主持，会议应出

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到会董事审议，会

议形成如下决议：

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相互担保贷款的议案》，同

意公司与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额度为人民币壹亿叁仟万元，期限为贰年的互保协议。按照上

述决议，公司董事会同意：为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

请的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贰仟贰佰万元， 使用期限为

2009

年

6

月

25

日至

2010

年

6

月

25

日的包括但

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等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09

年

6

月

25

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于福建省永安市签订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的本金余额

不超过人民币贰仟贰佰万元， 使用期限为

2009

年

6

月

25

日至

2010

年

6

月

25

日的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

金贷款等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会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同意了为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述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属于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范围， 公司董事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是执行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行为。

到目前为止，本公司为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8700

万元。同时，福建新大陆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了

6999

万元的贷款担保。本公司与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实际

发生的担保金额在公司半年度及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中均有披露。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

担保金额为

8700

万元，占公司

2008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3.22%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福建省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人民币

85,000,000

元；法定代表人：胡钢；公司的经营范

围：高科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销售、咨询服务及相关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业务

"

；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

贸易，汽车（不含小轿车）经营。 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截止

2009

年

3

月

31

日， 福建省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97065.74

万元，负

债总额

93714.44

万元（其中：短期借款

50099.43

万元，长期借款

818.18

万元），净资产

103351.30

万元，该

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实现利润总额

2824.95

万元，净利润

1062.17

万元。经联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福建分

公司

2009

年

5

月

25

日评定， 福建省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08

年度信用等级为

AA+

级， 有效期至

2010

年

5

月

31

日。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

同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本次担保的主债权余额不超过

人民币贰仟贰佰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长期发展的资金需要，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与福建省新大陆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的相互贷款担保行为。 通过对福建省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资信状况进行充

分了解后，公司董事会认为：福建省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具备偿还该笔债务的能力，不会对公司产生

贷款担保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到目前为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8700

万元，无逾期担保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

保，占公司

2008

年末净资产的

23.22%

。

六、备查文件

1

、最高额保证合同；

2

、董事会决议；

3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4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6

月
26

日

股票代码
：

600662

股票简称
：

强生控股 编号
：

临
2009-006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6

月

26

日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上海市怒江北路

269

号上海强生普陀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3

、主持人：董事长张同恩先生

4

、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1

人，代表股份

267,581,10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813,539,017

股的

32.8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国浩律

师集团（上海）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派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及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公司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267,581,105

股

,

意见如下：

同意：

267,514,664

股

占

99.9752 ％

反对：

0

股

占

0.0000 ％

弃权：

66,441

股

占

0.0248 ％

2

、审议公司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267,581,105

股

,

意见如下：

同意：

267,514,664

股

占

99.9752 ％

反对：

0

股

占

0.0000 ％

弃权：

66,441

股

占

0.0248 ％

3

、审议公司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267,581,105

股

,

意见如下：

同意：

267,514,164

股

占

99.9750 ％

反对：

0

股

占

0.0000 ％

弃权：

66,941

股

占

0.0250 ％

4

、审议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报告期利润预分配情况： 经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

2008

年度实现净利润

116,168,030.74

元，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取盈余公积金

11,925,181.27

元，加上年未分配利润，本年度实际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为

349,295,124.57

元。 董事会决定

2008

年度的分配预案为：以现有股本

813,539,017

股为基

数，每

10

股派送红利

0.80

元（含税）

,

合计分配股利

65,083,121.36

元，尚余未分配利润

284,212,003.21

元结

转至下一年度。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267,581,105

股

,

意见如下：

同意：

267,418,054

股

占

99.9391 ％

反对：

90,000

股

占

0.0336 ％

弃权：

73,051

股

占

0.0273 ％

5

、审议

2009

年度续聘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267,581,105

股

,

意见如下：

同意：

267,514,044

股

占

99.9749 ％

反对：

0

股

占

0.0000 ％

弃权：

67,061

股

占

0.0251 ％

6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267,581,105

股

,

意见如下：

同意：

267,514,544

股

占

99.9751 ％

反对：

0

股

占

0.0000 ％

弃权：

66,561

股

占

0.0249 ％

7

、审议公司

2009

年度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267,581,105

股

,

意见如下：

同意：

267,382,844

股

占

99.9259 ％

反对：

41,200

股

占

0.0154 ％

弃权：

157,061

股

占

0.0587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大治、林祯对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合法性进行检查和验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与会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所作出的上述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Ｏ

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

600662

股票简称
：

强生控股 编号
：

临
2009-007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传闻简述

近日《财经网》刊载的《强生控股将获注入巴士出租》文章报道：巴士出租将注入强生控股，其出租车和

汽车租赁业务将与强生控股进一步整合。

二、澄清声明

经向大股东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核实，对上述报道事项澄清如下：

1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未来三个月内并无对强生控股进行资产注入、整合等计划方

案和相关安排。

2

、本公司也未接到任何相关部门对上述事项相关安排的通知。

本公司同时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

报刊，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

。

特此公告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Ｏ

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农业银行

、

中信银行
、

光大银行为泰信增强
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签署的相关协议，农业银行、中信银

行、光大银行将代理泰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为

290007

；

C

类为

291007

）的代

销业务。

自

6

月

29

日起，投资者可在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各指定网点办理泰信增强收益基金的开户、认（申）

购、赎回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自

7

月

1

日起，投资者可在光大银行各指定网点办理泰信增强收益基金的开户、认（申）购、赎回等

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5988

公司网址：

www.ftfund.com

2

、中国农业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95599

公司网址：

www.95599.cn

3

、中信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95558

公司网址：

http://bank.ecitic.com

4

、中国光大银行

客服电话：

95595

公司网址：

www.cebbank.com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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